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3-11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或“法院”）

裁定批准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京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或“公司”）将以京蓝科技现有总股

本 1,023,667,816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约 17.90921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833,308,407 股股票，转增后京蓝科技总股本将由

1,023,667,816 股增至 2,856,976,223 股（最终实际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2.前述 1,833,308,407 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

进行分配和处置：（1）转增股票中的 1,233,000,000 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2）

转增股票中的 600,308,407 股用于实施债转股。 

3.本次权益变动预计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

股东预计变更为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预计变更为马黎阳。 

4.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系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一部分，不

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2023 年修订）》第 4.4.2 条的相关规定，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股票除权参考价格将根据未来公司股票价格的

持续波动情况，并基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 

5.股权登记日：2023 年 12 月 15 日，本次转增的股票均为首发后限售条件流

通股。 

6.停复牌安排：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停牌，



并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复牌。 

7.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 4.10元/股，公司股票按照本公告“四、

除权相关事项”的计算公式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股票开盘参考价；如果

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 4.10 元/股，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公司

股票开盘参考价不作调整。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3 年 6 月 5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作出的（2023）黑 01 破申 1 号《民

事裁定书》及（2023）黑 01 破 1 号《决定书》，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提出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5 日披露的《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暨指定管理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2023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和《关于公司重整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05），京蓝科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

议顺利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

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根据相关规定，《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 

2023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6），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送达的（2023）黑 01 破 1-3 号《民

事裁定书》，哈尔滨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京蓝科技重整程序。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京蓝科技原有总股本 1,023,667,816 股，包含京蓝科技因历史业绩补偿事项

已回购未注销而存于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9,652,607 股业绩补偿股份。

根据重整计划，为维护债权人利益，上述已完成回购的 9,652,607 股业绩补偿股

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债转股，不再注销。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经管理

人申请，哈尔滨中院已通过司法协助执行方式将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9,652,607 股业绩补偿股份划转至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中，因此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京蓝科技总股本中已无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除前述公司已完成回购但尚未注销、且已划转至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

账户中的 9,652,607 股业绩补偿股份外，总股本中包含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

公司尚未完成回购和注销的业绩补偿股 29,729,409 股份，因相关持股主体涉及司

法纠纷，上述股份存在司法轮候冻结，导致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京蓝

科技无法完成回购和注销。根据重整计划，未完成回购的 29,729,409 股业绩补偿

股份将由京蓝科技在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且符合相关条件后继续

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实施回购并注销，但具体完成时间仍有不确定性；在对

29,729,409 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毕前，京蓝科技不得为该部分股

份办理解除限售，该部分股份的持有人（及受让人）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查

阅复制权、优先认购权等股东权利。由于前述 29,729,409 股业绩补偿股份未存于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因此仍然计入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总

股本中；因本次转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分红，即该部分业绩补偿股份有待公司

继续实施回购并注销，不享有分红权等权利；同时，重整计划已对该部分尚未完

成回购的业绩补偿股份做出权益调整安排，即该部分业绩补偿股份转增产生的股

份将全部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分配，而无需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根据重整计划，以京蓝科技现有总股本 1,023,667,816 股为基数，按

每 10 股转增约 17.90921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1,833,308,407 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转增后，京蓝科技总股本将增至

2,856,976,223 股。 

前述 1,833,308,407 股转增股票不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全部按照重整计划

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其中 1,233,000,000 股股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600,308,407 股股票用于实施债转股。上述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的 1,233,000,000

股股票中，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煜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深圳市星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亿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兴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凯牟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颢珩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深圳市励合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8

家财务投资人合计认购 693,000,000 股，认购股票的现金对价即重整投资款合计

554,4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亿伍仟肆佰肆拾万元整）；产业投资人云南佳

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提供业务支持、作出资产重组及业绩承诺并提

供相应的履约担保措施等投资对价认购 540,000,000 股，其中现金对价即重整投

资款为 405,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肆亿零伍佰万元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

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产业投资人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自取得转增股票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京蓝科技股份；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煜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星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亿艺（北京）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兴京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凯牟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颢珩私募基金

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深圳市励合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8 家财务投资人承

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京蓝科技股份。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12 月 15 日，转增股份上

市日为 2023 年 12 月 18 日。本次转增的股票均为首发后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

股票价格在转增时是否调整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关注除权事项可能产生的 

风险。 

四、除权相关事项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红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

为。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全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以及实施债转股；本次转增后，公司在总股本扩大的同时债务规模明显减少、所

有者权益明显增加；公司原股东所持股票数量未发生变化，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

业实际价值（以每股净资产计算）较重整前显著提升。因此，本次公司拟将除权

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

偿公司重整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前总股本

+抵偿公司重整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

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 

综合计算下，本次重整京蓝科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转增股

票抵偿公司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抵偿公司重

整企业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

通股增加数）。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京蓝科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平均价，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

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

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或等于本次重

整京蓝科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

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上述计算公式中，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023,667,816 股，转增股份抵偿债

务的金额为 6,555,367,804.44 元，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为

959,400,000 元；转增股份用于抵偿债务的股份数为 600,308,407 股，重整投资人

受让的转增股份数为 1,233,000,000 股；转增的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向原股东

分配导致流通股份增加数为 0。 

综合计算下，京蓝科技转增股份的平均价格为 4.10 元/股。（10.92 元/股

*600,308,407 股+959,400,000 元）/（600,308,407 股+1,233,000,000 股）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 4.10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计算公

式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股票开盘参考价；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低于或等于 4.10 元/股，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开盘参考价不作调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中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详见同日

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调整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形成的股票将直接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后续法院将根据申请将登记至管理

人证券账户的转增股票另行扣划至重整投资人及相关债权人指定证券账户。 

六、股本变动表 

（一）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相关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9,382,016 1,833,308,407 1,872,690,423 

①高学刚 7,126,256 - 7,126,256 

②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603,153 - 22,603,153 

③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9,652,607 1,833,308,407 1,842,961,014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84,285,800 - 984,285,800 

总股本 1,023,667,816 1,833,308,407 2,856,976,223 

根据重整计划，上述“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中①②项合计 29,729,409

股业绩补偿股份将由京蓝科技继续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实施回购并注销，回购和注

销完成的时间仍有不确定性，公司总股本仍有变化的可能。在对 29,729,409 股业

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毕前，京蓝科技不得为该部分股份办理解除限售，

该部分股份的持有人（及受让人）不享有表决权、分红权、查阅复制权、优先认

购权等股东权利。 

（二）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相关股东将尽快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0,763,781 16.68% 170,763,781 5.98% 

殷晓东 60,424,769 5.90% 60,424,769 2.11% 



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 0 0.00% 540,000,000 18.90% 

七、其他事项 

本次重整投资人作出了锁定期承诺：产业投资人云南佳骏靶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京蓝科技股份；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煜荣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星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亿艺（北京）投资有

限公司、青岛兴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云南凯牟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颢珩私募基金管理（海南）有限公司、深圳市励合汇鑫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等 8 家财务投资人承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京蓝科技股份。 

另外，根据重整计划，为保障全体债权人权益，实现债权人有序退出，普通

债权人通过债转股所获得的转增股票将设置锁定期：锁定期自京蓝科技向债权人

划转第一批股票之日起，至期满 9 个月止，分三次解除，即每 3 个月京蓝科技将

办理一次已划转股票的解除限售，三次解除的比例分别为 10%、30%、60%，具

体解除限售的时间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的时间为准。锁定期满后再进行第二批及后续批次股票划

转，且不再设置锁定期。 

八、停复牌安排 

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

日当天即 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股票停牌 1 个交易日，并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复牌。 

九、转增股本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本次转增股本事项预计将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

求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借：资本公积 

贷：股本 



根据重整计划，转增股票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和实施债转股，预计将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数据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实施情况以及会计准则的要

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本次转增股本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最终以公司聘

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十、风险提示 

（一）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

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第 9.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在法院、

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力争尽快完成重整计划执行工作。 

（二）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相关主要银行账

户被冻结，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3 年度

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

公司重整事项仍有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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